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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辽阔的水域 、繁忙的水运 ,使得清代两湖地区的水上救生活动非常活跃 ,并形成

以半官僚化的专业水上救生组织———救生局和其它民间善会善堂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水上救生

网络 。在这些水上救生组织及其救生活动中 ,国家及各级地方官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且国

家权力与民间力量呈现出彼此依赖 、联结与交融的互动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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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史的兴起 ,学界对于明清以来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和民间慈善事业的研究日渐兴盛起来 ,其

中诸如育婴 、养老 、仓储 、助学等社会救济活动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相形之下 ,对于清代水上救

生事业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 ,据笔者有限的搜索 ,国内学者仅有蓝勇对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进行了

初步的探讨[ 1](第 37-43 页)。日本学者森田明一书中从设置 、发展 、营运 、财政等方面对救生船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梳理
[ 2]
(第 477-509页)。除此而外 ,人们对于清代水上救生事业知之甚少。而地处长江中游的

湖南 、湖北因特殊的地理环境 ,水上救生活动极为活跃 ,除了设置救生红船外 ,更成立了专门的水上救生

机构 ———救生局 。更为重要的是 ,两湖水上救生事业不仅表现为民间力量与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 ,还体

现出政府的严格监督和强力控制。本文拟对清代两湖地区水上救生事业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考察 ,

并以此为切入点 ,透视清代地方公益事业中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的相互关系。

一 、官府的介入与清代两湖水上救生机构的设置

清代的商品流通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规模上都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逐步形成全国性

的商品流通网络 ,其中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 、湖南更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中心集散地之一 。这多得益于

它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 ,地处中部而又江河湖泊众多 。密集的河湖网络使得水运成为当地重要

的交通运输方式 。所谓“南船北马” ,水路与水运在古代商品流通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

但各地存在的暗流险滩也会阻碍船只的通行 ,甚至给往来客商带来倾覆之灾。据《峡江救生船志》

记载:“蜀江险滩甲于天下 ,自夔州下达宜昌 ,更觉危险异常。为商船往来必由之路 ,覆溺之患”
[ 3]
(卷 1)。

道光《归州志·艺文志》更云:“入川隘道 ,春夏水涨盈满 ,鼓浪翻波 ,涨如鼎沸 。过往官 、商船只 ,即轻舟

快楫 ,误落波心 ,十无一全 。逐年坏船 ,死者不可胜数” 。再以洞庭湖为例 ,据史载:“洞庭水浅 ,止是面

阔。括风 ,惊涛软浪 ,帆樯易覆 ,故人多畏之”[ 4](卷首)。

为了保障商旅往来 ,在受到当时技术与财力的限制而无法大规模整治水道的情形下 ,在险滩等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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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救生船 ,对遇难船只进行救助就成为重要的举措之一 。

对于长江上救生红船最早设置的时间 ,学界尚有争议 ,但大家都公认大规模设置救生船是在康乾时

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从乾隆开始 ,原来以民间力量为主 、孤立分散于局部地区的救生活动演变为全

国性统一的社会公益事业 ,并形成官办 、或官督民办的运营形态 ,而官府的积极介入是关键。

清初全国各省共配置救生船只 268只 ,湖北拥有 67只 ,居各省之首。史载:“乾隆三年 ,上谕湖广地

方三湘七泽 ,水势汪洋。凡有应设救生船之处 ,著该督抚确勘 ,照江南一律办理 。十一年 ,部覆议准湖北

救生船照内河战船年限修造 ,又十五年部覆议准湖北设立救生船六十七只”[ 5](卷 38)。

从湖北救生船只的分布数量来看 ,以地处长江中游的江夏 、汉阳最多 ,其次为长江上游的东湖(今宜

昌)、归州一带。前者当是由缘于地处政治和经济中心 ,商旅往来频繁。而后者则由于上游激流险滩众

多不可不多为筹备。所谓“三峡之滩险多在鄂 ,鄂之大府设有救生红船宜也 。”
[ 3]
(卷首)

湖南早期的救生活动主要在洞庭湖区。早在雍正九年正月 ,为了保障洞庭湖区过往船只的安全 ,雍

正帝下令将营田水利衙门中所存公银二十万两解送楚省 ,交与湖广总督迈柱及湖南巡抚赵弘恩 ,令其遴

选贤能之员 ,在舵桿洲修建洞庭石台 ,以为舟船避风停泊之用 ,此实救生之权舆 。

至乾隆九年 ,洞庭石台工程终因地基塌陷而被迫停止 ,嗣后各级地方官员就专办救生船只事宜 。其

实洞庭湖区的官办救生之事肇始于乾隆二年 ,先是制军高公奏于沿湖设红船 16只 ,后总督史贻直又奏

议在舵桿洲添设救生红船 12只。其中君山 、艑山 、龙回嘴 、布袋口 、舵杆洲 、九马嘴 、万石湖 、磊石分布红

船 8只 ,由岳州同知管辖;岳阳门 、南津港 、鹿角 、刘公矶 、城陵矶 、荆河口 、白螺矶 、杨陵矶分布红船 8只 ,

由巴陵县管辖;傅家矶 、黄牯滩分布红船 2只 ,由华容县管辖 。厥后递有经营 ,规模初备。

此后 ,从嘉庆到道光年间 ,在各级地方官员的大力倡导下 ,两湖水上救生事业不断发展 ,救生船只也

不断增多 。然而至咸丰初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战乱之中 ,两湖地区救生船只毁坏严重 ,额设俱废 ,救

生活动不得不中断。

至咸同年间之后 ,局势稍稳定 ,各地救生活动又蓬勃兴起。在湖北各地 ,据同治《宜昌府志 ·建置

志》载:“咸丰十年 ,署东湖县令刘浚 ,乃劝谕商民增设红船二十艇 ,专在红石循环救护 。”这期间 ,官府 ,特

别是各级地方官员所采取的政治措施对救生活动的复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且从同治到光绪年间 ,

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同治九年督办川盐局程恒生会同宜昌府方大湜禀请于崆岭等滩续添救生船 3只 ,

至光绪二年 ,又由山东巡抚丁稚璜捐资在长江上游一带设峡江救生船 15只 ,按险滩分段设置[ 3]
(卷 2)。

湖南的情形也大体如此 ,咸丰十一年 ,由岳州知府丁宝桢集捐巨款倡议在洞庭湖上恢复水上救生活

动 ,并禀请开局设立救生船只 ,详定章程 ,较以前更为盛大 ,这实为岳州救生局之滥觞 ,嗣后历代岳州知

府对于救生局的创设活动相沿不缀 。同治十二年张德容任岳州知府 ,更是倾心于局务建设 ,于经费力加

筹措 、于管理更求周善 ,兴利除弊 ,实心任事 ,使得岳州救生局一直能持续到光绪末年 。

由于两湖地区江河窎阔 ,已有的官设救生船(局)难以遍及 ,至清中后期 ,各种民间力量也开始积极

投身到水上救生活动中 ,其中以汉口最为活跃 。作为全国的四大名镇之一 ,又处九省通衢之地 ,汉口商

船众多 ,水运繁忙 ,而长江风浪险恶 ,翻船之事时有发生 ,于是道光三年 ,由盐商姚必达 、胡元等捐资创建

敦本堂救生船局 ,堂址位于晴川阁。配备有救生红船 2只 、义渡船只二艘 ,救护小船(俗称划子)20只。

无风时泊于晴川阁禹公矶下 ,有风时则游弋于巨浪中 ,遇有不测 ,则驰往拯救 。这些救生船的船桅上都

挂有“敦本堂救生”字样的杏黄色大旗。敦本堂是目前所知该地区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组织。

自道光三年敦本堂在汉阳晴川阁设立救生红船后 ,清同治年间 ,武汉地区又有敦实堂 、培心堂 、培元

堂 、益善堂 、永安堂等民间善堂积极从事水上救生活动 。同治初年 ,夏口县邑绅戚席臣 、周芸青 、刘步瀛 、

刘晋侯等倡设敦实堂 ,该堂即在汉阳南岸嘴设有救生局专办救生事宜 。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 ,在鼎盛时期 ,两湖地区救生机构达数十处之多 ,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岳州救生局 、

辰州救生局 、永顺救生局 、沙市救生局 、峡江救生局 、汉口敦本堂救生船局 、夏口敦实堂救生局。以及其

他综合性善堂兼及水上救生活动 ,如善化同善堂 、黄冈培心堂 、夏口永安堂 、培心堂 、益善堂 、衡善堂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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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府培元堂等。

二 、水上救生机构的资金筹措与基金运营

各种公益事业的创建与运作 ,资金筹措是前提和基础。与其它慈善机构相似 ,水上救生机构的设置

和运转的经费主要也由社会捐资。但也有所不同 ,即相对于育婴堂 、普济堂等其它民间组织而言 ,救生

船局更多的带有“官僚化”的色彩。

雍乾时期 ,两湖救生红船多为官府倡导设立 ,因此其经费方面主要由政府来承担 。乾隆在诏谕湖北

沿长江上游滩水险恶之处设立救生红船之时恩准“其所需经费 ,准于正项内报销” 。许多州县红船船工

的工食钱也在当地丁银或盐羡中请领 ,体现出政府对于救生机构的积极介入 。据光绪《湖南通志》卷 43

《建置志》载:湘阴县救生船“每船工食银一两 ,由司库耗羡项下动之” 。又据同治《宜昌府志》卷 4《建置

志》载:东湖县救生红船经费“不敷者按季由藩库请领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康雍乾是清朝国力最为强盛

时期 ,因此政府有能力顾及各种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则在于水上救生的对象和范围比较广泛和特殊 ,原

则上包含救生红船能力所及的所有公共水域和所有溺水者。加之其运行成本也较高 ,而清初两湖地区

民间社会力量也较弱小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慈善组织从事水上救生活动。

到了清中叶以后 ,这一局面有所改观 ,即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水上救助活动。但政府也并未完全

放弃对水上救生事业的资助 ,特别是救生船只的日常开支依然得力于官府的支援。不过其资助方式有

所改变 ,即由朝廷直接拨款改为地方各款项下(如厘金等)设法筹措 。这也是朝廷在中央财政式微情形

下的一种变通之法。据《峡江救生船碑记》所叙 ,其红船“水卒工食 、救生掩骼经费则由鄂筹给司道 ,请用

于盐务公费中 ,计久长也”
[ 3]
(卷 2) 。岳州救生局的日常开支也由官府库款 、厘金 、租课等共同承担 。由

于岳州为盐艘汇集之地 ,同治九年 ,“又准淮盐每票抽厘钱八千归局” , “由岳州转运局按票提收分拨 ,专

归救生应用。”[ 6](卷 6)

当然 ,虽说带有“官僚化”色彩 ,救生船局的性质依然只是一种公益慈善机构 ,其经费的主体依然还

是来自官吏和绅商的捐款 ,即便是清初官办的救生船只也经常依赖地方的捐助。至清中叶以后各类善

堂更是如此。各类捐款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普遍性的劝捐 ,一类为个人自愿捐款 。

普遍的劝捐主要出现在盐商或厘金上。如咸丰十年 ,东湖县救生红船便是县令刘浚劝谕商民捐资

三千五百缗设立的。嗣后经费短绌 ,又由当地盐厘二局月捐钱二十缗助之 。同治五年辰州救生局“局费

照厘务抽捐十分之一 ,自同治六年起 ,至十年止。计收息钱一万二干九百零七千八百文 ,收捐款七万五

千八百八十四千三百文”[ 7](卷 43)。岳州救生局也在政府的倡导下 ,“据各商议定每票捐钱八串文”[ 4](卷

1)。这种面对盐商或厘金的普遍抽捐多少还是带有官办的意味 ,因为只有官府才有这样的公信力和权

威性 。

个人自愿捐助是所有慈善型组织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除清初官办的救生红船之外 ,两湖地区其

他水上救生船只或救生机构几乎都由民间捐资创建。如光绪年间 ,峡江救生船只就是由山东总督丁宝

桢捐库平银 10 000两创设 ,其中湖北分得四千两。又据光绪《荆州府志 ·建置志》载 ,沙市救生局也曾

获得李鸿章捐廉银 500两 。岳州救生局所得经费则由各级官员 、商人 、士绅 、社会慈善组织共同襄助而

成[ 4]
(卷 3 , 卷 4)。

这些由各种途径捐纳而来的钱款成为创建和维持救生船局运转的“基金” ,如何有效积累和壮大这

批“基金”就成为确保救生事业长久维持的关键。一般方式有二:一是将银钱交给典当行或商人“发商生

息”。这种“基金生息”的增殖方式在清代极为普遍。同治四 、五年 ,岳州救生局就曾先后将省平银 9 125

两交给长沙典商赵光裕 、李鼎泰 、苏仪隆等承领 ,每年共计得息钱 804 两。同治十三年和光绪元年又分

别将省平银 3 474两 、1 248两交给典商冯同升 、汤德福等承领 ,年得息银 347两 、124两[ 4](卷 5)。

另一种方式就是购买房屋田产等不动产 ,通过收取房租 、地租作为救生事业的稳定收入来源。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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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局历年共购置田地数十处 ,每年收租谷 993石。购买房屋 、基地 、山林等多处。而且为了避免日后

因土地交割 、继承问题所引起的纷争 ,所有置买房屋 、田产的契据都被岳州救生局保存下来 、编纂成册并

绘有四至图形
[ 4]
(卷 6)。事实上不少救生组织在创办之初就积极置买房地产 ,如光绪《湖南通志》卷 43

《建置志》载:同治年间辰州救生局就将所收捐款 75884文中的 54879文购买了田屋山地以作今后维持

救生船只的经费来源 。

上述两湖地区救生船局的经费来源 ,在清初主要由官府承担 ,至咸同之后 ,一般而言 ,其重建水上救

生机构所需的资金主要由官 、绅 、商 、民等社会力量临时捐助 ,而其日常运行所需的资金 ,或由“基金生

息”和房产田地等不动产所得租金支付 ,不足则由地方政府在盐务或厘金中抽捐 。通过这种官 、绅 、民的

有机结合 ,特别是基金的运作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救生船局的财政能够自给甚至盈利 ,而不必时时仰仗

于外界的捐助 ,从而为保障水上救生机构的长期持久的运行提供了较为稳定和可靠的资金来源。

三 、水上救生机构的管理运作与救助功效:以岳州救生局为例

两湖地区的水上救生机构有官办 、官督民办 、民办三种管理模式 。

清初官方设立的救生船只一般就近由所属州县官吏代为管辖 ,属官办性质 。如乾隆年间 ,洞庭湖救

生船即由岳州府同知(一曰岳州通判)和巴陵知县分别管辖。光绪年间 ,峡江救生船只则由驻防长江的

水师就近管辖。

民办主要是指晚清各类善会善堂而言。据光绪《汉阳县识·营建略》载 ,汉阳敦本堂救生船局道光

三年创办之初即“请于郡守 ,得自行经理 ,官吏不过而问 ,与旧设官船无与” 。可见敦本堂的救生事宜完

全为自行经办 ,地方官无须过问。其他如永安 、敦实 、益善诸善堂亦如此相似 ,均属民办水上救生机构。

官督民办介于两者之间 ,实际情形往往是官民共同参与其间 ,而控制权往往在地方官府 ,救生局一

般属此种管理模式。这部分是由于两湖相对于江南地区民间经济势力还较为薄弱 ,社会贤达在的数量

上较少 ,使得官僚的力量相对更为重要 。事实上 ,两湖的救生局几乎都是由地方官捐资创建的 ,同时在

对救生局的鼓励 、劝捐 、补助 、改革 、扩建 、整顿方面 ,当地官员也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两湖各救生局一般都制定有规条章程 ,这些章程大体反映了其管理及运作实态 。以岳州救生局为

例 ,共有总局条规 16则 、救生引洪收瘗条规 8则 、捞捡捞缴水摸条规 20则 ,是目前所知条款最多 ,规定

最具体水上救生机构 。我们不妨以它为例来管窥清代两湖水上救生事业之实情 。

在机构设置与管理上 ,岳州救生局实行员绅负责制 ,总局选用委员一人 、委绅一人 、司事三人 ,另有

差役二名 、打杂一名 、厨丁一名 、门役一名。委员任期一年(后改为三年),总揽局务 。事实上 ,岳州救生

局的委员一般为候补官员 ,如同治十二年为“委办岳州救生局同知衔候补知县李玉森” ,同治十三年为

“委办岳州救生局补用直隶州候补班前先补用知县杨鸿鼎”。这无疑明晰地凸现出岳州救生局的“官僚

化”和“准政府组织”的特点。

委绅协助委员共同处理局务。司事三人 ,一经理账目各簿 、一管理局中杂务 、一巡查局外事宜 。由

于洞庭湖面辽阔 ,总局下又分设古楼分局 、磊石分局 、鹿角分局以及负责红船修建 ,维护的马驿巷油艌救

生船厂。所有人员均有薪水 ,从每月总局委员钱 50千文到打杂门役 3千文多寡不等 。

岳州救生局的水上救助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救　生

拯救溺水人员的生命是救生局的主旨和核心 。按规定 ,救生局所属救生红船的舵工水手身穿棕色

领褂 ,平时均于船内住居饮食 ,轮流守埠 。一旦风起 ,各埠头人即竖旗岸侧 ,旗上大书“巡湖”二字 ,救生

红船见此迅即驾往湖面梭巡 ,有闻速往救护 ,救起人口由局照章给赏 。

将溺水人员拯救出水面后 ,救生船还为被救护者提供必要的医疗和生活上的帮助 。比如救生船上

一般都备有棉衣 、生姜 、皂角末等物品。倘若被救人员无钱归家 ,问明住处后 ,救生局按路程远近给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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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每百里约给盘费钱 130文 。

2.引　洪

所谓“引洪”实为在航行水道上设置标识以保障船只航行安全 ,类似于现在的航标管理。

为了避免过往船只因误走水道而发生搁浅事件 ,岳州救生局在洞庭湖浅滩石矶处设置有红色标旗 ,

上书“浅滩石矶”字样 。字以白布剪成 ,使人易于认识 。同时派有船夫守标 ,遇有船只航行 ,守标船夫擂

鼓疾呼 ,扬旗指引。局绅 、司事以及各埠头人也不时登高暸望 ,互相稽查。

3.收　瘗

救生局还负责掩埋无主尸体 ,为此 ,该局专门购买岳阳一都刘兴的柴山山地作为收瘗义山 ,收埋孤

坟。对于水面无主的浮尸 ,经救生红船或渔划捞起送交救生局后 ,先由司事验尸 ,有伤要报明地方官 ,听

其发落 ,无伤则给棺埋葬 。义山分别有男坟和女坟 ,照号注册 。并且在坟内窖有一砖碑 ,详细记载该尸

形样 ,坟外立一号石 。同时又另立一簿 ,照样登记 ,并悬示局门之上 ,以便于亲属前来认尸 。

4.打　捞

岳州救生局除了担负水上救生之责外 ,还有捞捡沉船货物的职责。当然这种打捞是要收取一定的

报酬的。为此 ,岳州救生局章程中事先根据捞获物质的品种 、数量来规定其打捞所需费用 。捞起的货物

由救生局和客人共同估价变卖 ,并将所得收入按一定比例赏给捞夫 。对于捞夫的奖赏一般依所捞货物

类别和湖水深度而定:如“凡捞米船 ,面水深一丈以内者每石给捞夫一斗 ,深一丈五尺以内者给一斗五

升 ,深二丈以内者给二斗 ,若在二丈以外 ,深一尺则加一升 ,豆与小麦准此 。”其他如摸银船 、铁船 、锅船 、

布匹船 、细绸绫罗皮料磁器杂货药材等项船也有详尽的奖赏条例 ,滋不一一列出[ 4]
(卷 2)。

以上为岳州救生局水上救助活动之梗概 ,其他救生机构大体亦如此。如峡江救生船规定:“各滩如

救活一人 ,视其行李荡尽者发给路费一串文 ,赏给水手钱一串二百文。 ……如捞获浮尸一名 ,无论男

女 ,赏给水手掩埋钱八百文。浮尸每名施给棺木一具。”
[ 3]
(卷 2)有些善堂自身并无救生船只 ,其救生措

施主要是通过对奋勇救生的人员和船只给予一定的物质奖赏以鼓励众人从事水上救生活动 。据光绪

《湖南通志 ·建置志》载 ,湖南善化县同善堂章程即规定:“救生不另设救生船 ,遇风大船险时 ,令渔船 、划

船往救 ,救一生人 ,给钱八百文 ,捞一死尸钱四百文 。”光化县同样有相似的规定 。

清代两湖地区水上救生事业所取得的社会成效由以下可见一斑:据光绪《汉阳县识》卷 2《营建略》

载:汉阳县(今武汉市)敦本堂设立之后 ,“计行之十有七年 ,活人四千一百三十二 ,收瘗浮尸六千九百五

十五 。岁辛卯壬辰 ,江汉水溢 ,楚民荡析 ,离居就赈汉皋 ,继以疫 。局司事竭力拯救 ,送医药 ,施棺板 ,病

赖以更生者无算 。殁不至于藳葬者四万有奇 。”又据同治《宜昌府志 ·建置志》载:东湖县(今宜昌市)红

石滩在设立救生船后 , “以此客舟绝少覆溺 ,渐成坦途。”岳州救生局在同治十三年共救活人口 361名 ,其

中救生船救活人数为 197 ,占总人数的 55%,民船救活人数 164 ,占总人数的 45%。

四 、从两湖水上救生活动透视清代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互动与消长

两湖地区从专业的救生船局到兼及水上救生的综合性善会善堂以及个人(如渔船)的义举行动等 ,

基本上形成一套覆盖所有重要公共水域的多层次的水上救助网络 。而且 ,在资金筹措 、组织管理 、水上

救生等方面 ,两湖救生组织都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并呈现“制度化”与“官僚化”的特点 。而在“准政

府组织”的救生局中 ,官府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清理财务 、解决管理人员贪污舞弊 ,以及救生

活动中坐视不救甚至乘机抢劫等问题上 ,官方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 ,两湖地区水上救生活动的有效实施是官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种公益事

业 ,水上救生活动显然有赖于地方社会的力量参与 。如资金的捐助和救生机构的管理等基本上都是由

民间人士承担。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很早就建立完备官僚政治体制的国家而言 ,官府的倡导 、支持和监

督又是不可或缺的。近年来 ,随着西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等理论的传入 ,一些学者试图在清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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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共空间 ,以彰显社会力量的强大 ,并进而搜寻其中所隐含的自

由民主精神。治水 、赈灾等公益事业是其研究的重点 ,这其中包括罗威廉对清代汉口的个案研究 ,作者

一方面特别强调商业行会对汉口的管理自治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 ,汉阳知府对城市事务的干预远超

过了危机之需 ,其所举的事例之一就是知府参与港口救生艇服务的建立。诚如魏菲德所指出的那样:作

者在极力表明社会力量的壮大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 ,却于无意间也透露了国家的强大并往往发挥决

定性作用之类的信息 。这种自相矛盾观点的产生就在于其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事实上 ,清代的两湖地区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官僚政府比较积极地介入水上救生活动。与此同时 ,

在各级地方官员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 ,各种民间力量和社会资源也被整合进来 ,共同构筑起了一套多层

次全方位的水上救助体系 。其间 ,双方力量有一个消长过程 ,在清初 ,由于国力强盛 ,政府将增进社会福

祉视为重要的政策之一 ,更多的直接承担全国各地的水上救生事宜 。而到了晚期 ,国家财政拮据 ,中央

势力衰退 ,民间力量有所上升 。一些局部 、小型的民间水上救生组织 ,如各类中小型善会善堂开始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但地方官府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忽略 。由此观之 ,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在水上救生活动中

处于相互合作 、彼此依存 ,而非绝对的对立和对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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